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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制執行之停止 

(一)意義 

強制執行程序因法定事由依當時狀態予以凍結，不為開始或續行。 

 

(二)種類 

1.整個執行程序之停止 

基於一個執行名義所為之執行程序，全部停止者。不僅包括已為之執行程序應予停止，且不

得基於同一執行名義就其他標的物開始新的執行。 

 

2.個別執行程序之停止 

指針對某特定標的物之執行程序予以停止。個別執行程序之停止，應就某特定標的物以為之

執行停止，但不排除得基於同一執行名義就其他標的物為新的強制執行。 

 

(三)事由 

強制執行為迅速滿足債權人之請求，是以執行程序進行不停止為原則，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原則上不停止執行(強執法§18I)。惟若符合下列法定事由者，方得停止執行： 

 

1.依強制執行法規定得停止執行之裁定(強執法§18Ⅱ) 

 (1)強制執行法所定之事由 

 ○1 回復原狀之聲請 

 ○2 提起再審之訴 

 ○3 提起異議之訴 

 ○4 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 

 ○5 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或撤銷調解之訴 

 ○6 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 

 

 (2)得為停止執行之裁定 

 此法院應指受理回復原狀之聲請、再審或異議之訴等受訴法院，而非實施強制執行之法 

  院。  

 →受訴法院包括第一、二、三審法院。(22年抗 303判例) 

 

 (3)法院認有必要或依聲請定相當之擔保 

 所謂必要情形，係指若不停止執行，將發生不能或難以回復之損害。由法院依職權斟酌之。  

 若債務人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法院仍須審酌有無必要，如認有必要，始得裁定停止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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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對於法院停止執行之裁定之救濟 

 無論法院係裁定停止或裁定駁回債務人之聲請，就上開裁定當事人均得抗告。此外抗告無 

  停止作成裁定之效力，若原法院作出停止執行裁定，雖提出抗告，執行法院仍應停止執行 

  程序，須停止執行之裁定被抗告法院廢棄確定後，始繼續執行。 

 

2.依其他法律所為停止執行之裁定 

 (1)提出停止原裁定執行之裁定(民訴法§491) 

 抗告，除別有規定外，無停止執行之效力。原法院或審判長或抗告法院得在抗告事件裁定 

 前，停止原裁定之執行或為其他必要處分。  

 

 (2)提出停止公證書執行之裁定 

 公證法§13Ⅲ：「債務人、繼受人或占有人，主張第一項之公證書有不得強制執行之事由提  

 起訴訟時，受訴法院得因必要情形，命停止執行，但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者，法院應定相 

 當之擔保額，命停止執行。」所謂「不得強制執行之事由提起訴訟」，例如：主張公證書 

 之債權不存在。 

 

  (3)對支付命令上所載債權提起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104.7.1修法) 

  債務人主張支付命令上所載債權不存在而提起確認之訴者，法院依債務人聲請，得許其提  

  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停止強制執行。(民訴法§521Ⅲ) 

最高法院 98年第 3 次民事庭會議(二) 

法律問題： 

債務人就曾參與訴訟程序而受敗訴之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後，依強制執行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聲明願供擔保而聲請停止強制執行時，法院是否不論有無必要，均應酌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

而為停止執行之裁定？ 

甲說（肯定說）： 

法院就強制執行事件有無停止執行之必要情形，常難以認定，若債務人「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

保」而為停止執行之裁定者，債權人不致遭受損害。故無論有無必要，法院均應酌定相當並確實

之擔保而為停止執行之裁定。 

乙說（否定說）： 

強制執行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

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二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

據以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將失其效力，為避免債務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故於受訴法院認有必

要時，得裁定停止執行。如果受訴法院認無必要，僅因債務人聲明願供擔保，亦須裁定停止執行，

無異許可債務人僅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

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故應認為縱債務人聲明願供擔保，仍

須受訴法院認有必要者，始得裁定停止執行。 

 

決議：採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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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提出停止本票執行之裁定 

 以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時，除可依上開所述抗告並聲請法院定相當擔保而為停止強制執行 

 之裁定外(非訟法§41I、強執法§18Ⅱ)，尚有兩種情形得始執行法院停止執行： 

 ○1 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者而提起確認之訴 

 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者，於前條裁定送達後二十日內，得對執票人向為裁定之法 

 院提起確認之訴(非訟法§195I)。發票人證明已依前項規定提起訴訟時，執行法院應停止 

 強制執行。但得依執票人聲請，許其提供相當擔保，繼續強制執行，亦得依發票人聲請， 

 許其提供相當擔保，停止強制執行(非訟法§195Ⅱ)。 

 

 ○2 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以外之原因而使債權不存在而提起確認之訴 

 發票人主張本票債權不存在而提起確認之訴不合於第一項之規定者，法院依發票人聲請，  

 得許其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停止強制執行(非訟法§195Ⅲ)。 

   

3.爭議事由 

 (1)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之訴？ 

 債權人以拍賣抵押物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債務人本得提起異議之訴或就該裁定提 

 起抗告等方式聲請法院為停止裁定。若債務人捨此方式不為，而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之 

 訴時，是否亦有停止訴訟之效力？ 

 →通說與實務釋字 182號採肯定說。 

 

 (2)另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裁定？ 

 債務人或第三人得否不依前述之停止執行之方式，而於執行程序進行中，依暫時狀態假處 

 分程序(民訴§538以下)，聲請法院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藉此迂迴地停止執行程序？ 

 →通說與實務釋字 182號採否定說。 

 

 

 

 

 

 

 

 

 

 

 

 

 

 

釋字第 182 號 

強制執行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

乃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任意聲請停止執行，致執行程序難於進行，債權人之債權不能早日實現。

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抵押物，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而據以聲請強制執行，抵押人對該裁

定提起抗告或依同法第十四條提起異議之訴時，法院得依同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為停止強制執行

之裁定，抵押人如以該裁定成立前實體上之事由主張該裁定不得為執行名義而提起訴訟時，其

情形較裁定程序為重，依「舉輕明重」之法理，參考公證法第十一條第三項及非訟事件法第一

百零一條第二項規定，並兼顧抵押人之利益，則抵押人自得依強制執行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聲請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假處分，乃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或當

事人於有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定暫時狀態之程序，並非停止執行之法定事由，最高法院六十三

年度台抗字第五十九號判例，認債務人或第三人不得依假處分程序聲請停止執行，係防止執行

程序遭受阻礙，抵押人對法院許可拍賣抵押物之裁定，主張有不得強制執行之事由而提起訴訟

時，既得依法聲請停止執行，從而上開判例即不能謂與憲法第十六條有所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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